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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滩区建起光伏电站

通过深化改革加快通过深化改革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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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共鸣起了共鸣——

2014 年 12 月 ， 交 通 运 输 部 发 布
《2013 年全国收费公路统计公报》，媒体
和公众对此十分关注。针对近期部分媒体
的质疑，日前，交通运输部新闻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就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交通运输部新闻办公室相关负责人
表示，收费公路统计是一项具有法律效
力和权威性的行业统计。按照 《统计
法》，交通运输部制定了 《收费公路统计
报表制度》，并报国家统计局批准后执
行。收费公路经营管理单位按照 《统计
制度》 规定的内容和要求填报，由省级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审核后，最终由交通
运输部汇总发布。

《统计公报》中的数据与审计署公布
的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基本一致。
审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3 年 6 月底，政府

还贷高速公路债务余额为 1.94 万亿元；
《统计公报》则显示，截至 2013 年 12 月
底，政府还贷公路债务余额为 1.97 万亿
元，其中 300亿元为下半年新增债务。

针对有些媒体称收费公路贷款期限都
在 15 年内，与收费期限不匹配，因此收
费公路的亏损是被夸大的问题。该负责人
表示，首先，不存在贷款期限不超过 15

年的规定，我国收费公路建设项目贷款期
限一般在 15 年以上，如重庆市丰都至忠
县、铜梁至永川、酉阳至沿河等3个高速
公路项目，贷款合同期限均为30年。

其次，贷款期限与偿清债务是两个
不同的概念，收费公路债务是多渠道分
期、分批、滚动举借的，其中既有长期
项目贷款，也有短期流动贷款，还有有

偿集资款，是多笔债务的组合。因此，
收费公路项目中某一笔 15 年的贷款到
期，并不意味着项目所有债务已偿清。

最后，经营性公路收费期限与企业
是否举债无必然关系。与政府还贷公路
收费是为了偿还政府债务不同，经营性
公路的收费期限是按照企业收回投资并
有合理回报的原则确定，至于投资的来
源是自有资金、股市融资、企业债券还
是银行贷款，并不影响收费期限的确定。

“今后收费公路信息公开将作为一项
长期制度坚持下去。目前，交通运输部
正在评估收费公路统计公报发布后的政
策执行效果，将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和
建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制
度，明确和细化定期公开的具体内容。”
该负责人表示。

交通运输部回应“高速公路亏损被夸大”的质疑：

收费期限与企业是否举债无必然关系
本报记者 齐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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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把农业水价综
合改革作为农业节水的重
要突破口。”在日前举行的

“节约水资源保障水安全”
新闻通气会上，水利部农水
司副司长倪文进说。这意
味着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将
成为今年水利改革重头戏。

农业水价一直是水利领
域的敏感地带。过去，大家
意识不到水的商品属性，认
为灌溉用水不该收费。有的
地区，水费收不上来一直是
个老大难问题。而就现行的
农业水价标准来说，普遍存
在偏低的问题。很多基层水
利工作人员反映，当地“只是
象征性收取，远达不到供水
成本。”这势必造成两个后
果：一是水费难以维持灌排
工作的正常运行；二是农民
的用水行为很难被约束，节
水意识不易被调动激发。

在我国，农业是用水第
一大户，农业用水方式比较
粗放，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
系数低于 0.7 至 0.8 的世界
先进水平。立足我国现有的水资源条件，农业必须节
水。除了加快升级水利基础设施，我国目前最需要的就
是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激发节水内生动力。

在此背景下，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成为重要突破口。
“通过改革，要让水价更好地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
程度，发挥水价在节水中的杠杆作用，激发农民的节水
动力。”倪文进认为。由于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复杂性，
我国采取了试点先行的办法。在 2013 年试点的基础
上，2014 年又在 27 个省份 80 个县开展了试点工作，目
前已取得探索性、阶段性成果。

通过总结经验，倪文进透露，进一步推进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会优先选择灌排设施比较好、用水计量设施
比较完备的地区。具体操作上，首先要明晰农业水权，
严格农业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我国目前正实行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已经有 80%以上的县明确了用
水总量，下一步要把农业用水总量进一步分配到灌区和
农户。同时，对不同地区的主要农作物灌溉都要采取用
水定额管理。”在保证农民定额内基本用水需求的同时，
对超定额用水实行累进加价。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健全农业水
价形成机制。倪文进介绍说，根据 2011 年中央一号文
件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农业水价既要反映农业
供水成本，同时也要反映水资源的稀缺性，所以，要分不
同类型的地区、不同类型的作物来合理确定农业供水价
格。“总体思路上，粮食作物因为涉及国家粮食安全，总
体上还是按供水成本确定；而对经济作物，特别是规模
化的经济作物种植区，要适当考虑供水成本加微利，这
样也可以让一些社会资本愿意投入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和管理。”他说。

“通过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要把水节下来，但又不能
过多地增加农户的灌溉成本，这需要建立农业用水精准
补贴制度和节水激励机制。”倪文进介绍说，这些年，各
地在试点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比如，河北等地
探索的“一提一补”机制：“提”就是将水价提高，以充分
发挥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补”就是将水价提高的部分
和财政补贴资金作为节水调节基金，按面积等补贴给农
民。通过灵活的机制，实现水价虽提但负担不增、用水
减少但效益增加，调动农民参与和支持改革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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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 ，在 河 南 兰 考 县 谷 营 乡 黄 河 滩 区 ，已 建 成

200MW 光伏电站，预计年发电量约 2.6 亿千瓦时。图为

河南兰考县谷营乡黄河滩区建成的光伏电站。

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
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
干意见》一经公布，立即引起了经济、科
研等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抓住创新的“牛鼻子”

尊重知识、尊重创新，用
一项项保障和激励措施，激
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激情，解
决社会创新的内在动力

提起《意见》，曾先后两次参与科技
进步法起草工作的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
策研究会副理事长李新男颇为兴奋，他
认为，《意见》的一个亮点是“找准了社会
创新的内在动力”。

意见明确，将科技成果的使用权、处
置权和收益权，全部下放给符合条件的
项目承担单位，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所得
收入全部留归单位。“这一下就放开了，
免了有些人打着‘国有资产流失’的旗号
限制科研人员分享其应得的‘劳动成
果’，充分体现了尊重知识、尊重创新的
导向。”李新男说。

《意见》提出，将职务发明成果转让
收益在重要贡献人员、所属单位之间合
理分配，对用于奖励科研负责人、骨干技
术人员等重要贡献人员和团队的收益比
例，可以从现行不低于 20%提高到不低
于 50%。

“这表明收益比例可以高达百分之
百，毫无疑问，这将大大激发全社会的创
新热情。”李新男说。他告诉记者，过去常
讲“科研院所创新动力不足”、“高校、企业
创新积极性不高”等，其实根本原因在于
缺乏创新的内生动力。“根据经济学家熊
彼特的说法，创新活动是经济发展的主要
动因，而刺激人们进行创新的主因是它能
带给人们更多财富，在短期内甚至可能创
造超额利润。《意见》提出有针对性的措
施，可谓抓住了创新的‘牛鼻子’。”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
究所研究员周建中也认为，《意见》中的
措施，可以让科研人员更富创新激情。

“总体导向是为创新发展服务，让科研人
员更注重科研工作的实际贡献，并且有
可执行度比较强的细则。”例如，在评价
制度改革方面，《意见》提到“分类考核”、

“同行评价”，评价标准要突出质量导向，
这些都是科研人员期待已久的。“评价体
系不一刀切，不是单纯看发文章数，而是
从资源导向向实际贡献导向转变，这是
一个好现象。”

周建中说，要构建更高效的科研体
系，光发文件不够，“在操作层面如何执
行，是我最关心的问题。能否执行下去，
才是改革成败的关键。”

理好创新的“钱袋子”

强化金融创新功能，切
中创新发展需求要害，针对
创新资金从哪里来的问题，
提出多渠道解决方案

对于《意见》中提出的“强化金融创
新功能”，中国风险投资公司高级副总裁
李爱民用 4 个字来形容，“切中要害”。

“这次的政策要真正落到实处，切实解决
行业内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李
爱民说，“如果没有人种小树苗，那未来
的大树也无从谈起，创新型企业就是破
土而出的小树苗，新的政策提出要研究
制定天使投资相关法规，就是在为小树
营造好的生长环境，鼓励投资机构向创

新型小微企业投资，让他们获得更多的
支持。”

从事网络安全信任的北京天威诚信
电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CEO 蔡善谦表
示，《意见》对企业来说是很大的利好。
他认为，政策找准了创新规律的“穴位”，
尤其是强化了金融创新的功能。对于创
新创业来说，如果把知识和人才比作肢
体，那资本就是血液。他期待更加具体、
可操作的配套细则尽快出台。

“创新型企业要解决资金困难，有 3
个方法，个人投资、平台融资、银行贷
款。新政策在这 3 方面都有很大突破。”
北京京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桂曙
光说，鼓励天使投资，加快创业板市场改
革，健全适合创新型、成长型企业发展的
制度安排等多项政策，为小微企业提供
了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支持，让小微企业
有了进一步融资的平台。

这次的新政策还强调，要完善商业银
行相关法律，选择符合条件的银行业金融
机构，探索试点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股权
和债权相结合的融资服务方式，与创业投
资、股权投资机构实现投贷联动。“这是一
个很好的尝试。投资机构敢投，是进行了
充分的调查研究和风险评估的，金融机构
不妨在符合标准的前提下，跟着投资机构
批一些贷款。”桂曙光说。

建好创新的“保护区”

实施严格的知识产权保
护制度、破除不合理的准入
障碍等，以法制和政策来呵
护创新的茁壮成长

我们不仅需要以更完善的激励和评
价制度来促进创新之芽的萌发，以金融
之水灌溉它，还要以法制和政策的呵护，
为它建好一片保护区。

如何营造激励创新的公平竞争环
境？《意见》开出的第一条药方就是“实施
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这是一个
新提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
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李顺德认为，

“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已经建立 30 多
年，其保护力度必须随着我国生产力水
平的提高而提高。”

李顺德说，《意见》 的一些措施正
在落实到具体法律法规修改和改革实践
中。如目前正在进行的 《专利法》 修
改，就涉及意见中提到的调整损害赔偿
标准、探索实施惩罚性赔偿制度等内
容。而最近 《反不正当竞争法》 的修
改，也涉及 《意见》 中很多对商业秘密
的保护内容。“知识产权制度本身是激
励创新的制度，知识产权的保护精神贯
穿 《意见》 始终。”

建好创新保护区，还需要破除不合
理的准入障碍。

作为基因测序服务领域世界最大的
企业，华大基因在进入国内市场时常常
遇到政策的“天花板”。华大基因战略规
划委主任朱岩梅认为，《意见》提出“要破
除限制新技术新产品新商业模式发展的
不合理准入障碍”，这对以前沿技术、创
新产品、全新商业模式为特征的企业来
说是重大利好，“这等于在降低创新的成
本，降低新技术、新业态产生的成本，而
降低市场准入的门槛，并非降低安全许
可的标准，而是剔除阻碍创新的繁缛，这
对整个行业的快速发展和创新潜力的释
放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创新，驱动的不仅仅是经济，它更是
国家和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

深 化 改 革 加 快 实 施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战 略 引 发 热 议——

以“对症下药”的改革构建创新体系
本报记者 佘惠敏 韩 霁 沈 慧 杜 芳

微型企业，需要的是天使投资；小型

企业，需要的则是风险投资；在向中型企

业过渡的过程中，最缺的是流动资金，而

轻资产的特征往往很难从银行获得抵押

贷款，这时需要的则是财务投资人或产

业投资人；此外，在整个过程中，都需要

专业的分析师、评估师在创业者和投资

人之间完成对接⋯⋯企业在不同发展阶

段有着不同的需求，正因如此，创新才有

了成活率低、风险高的特点。

从一个“点子”开始，到形成一个能

创造价值的企业，需要很多要素，而这些

要素共同构成了创新的生态链。从为企

业融资的“造血系统”，到优胜劣汰的“代

谢系统”；从知识、人才组成的“肢体”，到

资本流动的“血液”，只有健全、通畅的构

造，才会有健康的肌体，而“通”和“全”就

是衡量创新体系健康与否的标准，也是

通过改革“对症下药”的目标。

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建立市场导向

机制，强化金融创新功能，激励创新成果

转化，提高科研体系效能，这一系列的政

策设计，构建了一个闭环式的、符合创新

规律的体系架构，力图从根本上破解政

策之间“闹别扭”，和实际情况“拧巴”的

“病根儿”。然而，要想使完善的顶层设

计转化成创新的效能，还要用细化、可操

作的政策组合来落地，这样才是一个完

整的生态环境。而一个健康的生态，可

以使那些创新企业自然地破土而出。

构建健全通畅的创新生态链
韩 霁


